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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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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技术规定

为统一武汉市域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不包含特殊工程和交通、水

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行政审批和产权登记所需的测绘服务的技术要求，推进测绘成果标准

化，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实现“统一标准、分类测绘、成果共用”的工作目标，开展“多测

合一”的测绘技术保障服务。

武汉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测绘工作，一般以工程建设项目竣工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

包含如下测绘服务：前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涉及的宗地测量、建筑

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含管线信息）、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等测绘服务；后一阶段联

合验收和产权登记涉及的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绿地核实

测量、人防核实测量、不动产测绘（地籍测量、房产实测绘）、地下管线测量（小区管线测量）等

测绘服务。

一、总体要求

1.1 测绘基准及基本要求

1.1.1 武汉市“多测合一”测绘工程应采用如下测绘基准：

1 平面基准采用武汉 2000 坐标系（基于 CGCS2000 坐标系统的武汉市独立坐标系）；

2 高程基准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1.1.2 武汉市“多测合一”各项测绘工程，应按照《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2019

和市不动产登记局的管理要求，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

1.1.3 “多测合一”各项工程成图图式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1:500、1:1000、1：2000 地形图图

式》 GB/T 20257.1，各项成果图上标注的道路名称应是武汉市地名管理部门发布的正式名称。

1.1.4 “多测合一”各项工程的数据成果应符合湖北省地方标准《武汉市系列比例尺地形图要素分

类编码及时空数据库标准》DB42/T 651-2018 的数据编码规定和属性要求。

1 各项成果数据应按特征或功能进行分层，并保证数据结构的一致性、规范性、相对稳定性、

可扩充性。

2 “多测合一”各项成果图上，应标注委托方提供的建设项目地块不动产单元代码；在电子图

上，应放置在“图廓”层保存。

3 测区范围内的所有八层（含）以上的建筑物，每栋建筑应有不少于两个角点采用解析法实测

坐标，并在成图时设置“采集点”层保存。

4 各项测绘成果电子图上的其他成果标注信息，如成果表格、注记等，均设置“数据成果”层

保存；宗地（房产）界址点、界址线放置在“JZD”、“JZX”层。

1.1.5 “多测合一”各项工程成图比例尺，除特别要求外，应选用 1:500。

1.1.6 “多测合一”的各测绘工程以中误差作为衡量测量精度的指标，以两倍中误差作为测量极限

误差。

1.1.7 “多测合一”测绘工程中角度、长度、面积等的单位、取位及取位原则应符合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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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度单位：以秒（″）为单位，一般取至整数位，即：1″；

2 长度单位：以米（m）为单位，标注的尺寸取至小数点后两位，即：0.01m；

3 面积单位：以平方米（m2）为单位，最后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即：0.01m2；

4 取值进位原则：数据的有效位数值依下一位数按“四舍五入、单进双不进”的原则取值。

1.1.8 测绘工作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的各类软件应通过测试。

1.1.9 建设项目“多测合－”成果应按照分阶段的目录结构进行成果数据的组织、命名、打包；存

在多幅图形文件时，应拼接成一个电子文件提交。电子数据格式应符合如下要求：文档为 PDF 格式

（版本 9.0），后缀名为*.PDF；图形文件为 DWG 格式（版本 2012），后缀名为*.dwg。

1.1.10 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报告书一般应包括：报告封面、扉页、测绘声明、目录、成果

说明、测绘报告（正文）、附表、附图等内容。

1.1.11 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报告书的字体格式应符合如下要求：

1 纸张采用 A4 幅面（210mm×297mm）,若图形较大时，可选用 A3 幅面（297mm×420mm）；

2 封面名称用小一宋体，“成果报告书”五个字用一号黑体，其他文字用小二宋体；

3 扉页名称用小一宋体，“成果报告书”五个字用一号黑体，日期用四号宋体，其他文字用小

三宋体；

4 测绘声明页“测绘声明”用二号黑体加粗，其他文字用小三号楷体；

5 目录页“目录”两字用三号宋体加粗，其他内容用小四号宋体加粗；

6 成果说明页中，“成果说明”四个字用小三号宋体加粗，其他文字用小四号宋体；

7 正文中的章、节、条、附表的编号和标题用小四宋体，图、表的标题用小三宋体加粗，条文

（或图、表）的注释文字用五号宋体，图、表中的数字、文字、计量单位等用五号宋体，正文和附

表中的其他内容用小四宋体。

1.1.12 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报告书的格式范例见本规定附录一。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武汉市“多测合一”的测绘工程应符合下列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2019

《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

《房产测量规范（第 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GB/T 17986.1

《房产测量规范（第 2单元：房产图图式）》GB/T 17986.2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 73

《城市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技术规程》CJJ61-2017

《房屋代码编码标准》JGJ/T 246-2012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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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 1001

《城市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成果规范》CH/T 6001

《武汉市系列比例尺地形图要素分类编码及时空数据库标准》DB42/T 651

《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DB42/T 1159-2016

《湖北省建筑日照分析技术规范》DB42/T 952-2014

《房产测绘技术规程》DB42/T 1049-2015

《建设工程配套绿地测量规范》DB42/T 1550

《地下管线核验测量与竣工测量技术规程》T/CAS 427

《武汉市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武自然资规规［2022］1号）

《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关于统一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和图件编绘等事项的通知》（武不动产发

［2015］3号）

《武汉市建设工程配套绿地面积审核及核实验收工作操作规定》（武园发［2017］109号）

1.3 控制测量精度要求

1.3.1 武汉市“多测合一”测绘工程的测量控制点标志应设置稳固、利于长期保存，控制点的等级

选用应不低于下表要求。

工程类型 平面控制 高程控制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 图根 图根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一次附合图根 图根

不动产测绘（含地籍测量、房产测绘）、

人防核实测量
三级 ——

绿地核实测量 一次附合图根 一次附合图根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市

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一次附合图根 图根

1.3.2 各级平面控制网中最弱点相对于起算点的点位中误差应不超过±0.05m；房产平面控制测量

的末级相邻控制点的相对点位中误差应不超过±0.025m；各等级高程控制网中相对于起算点的最弱

点高程中误差应不超过±0.02m。

1.3.3 采用导线测量技术实施平面控制测量时，各级电磁波测距导线的主要技术要求应按《城市测

量规范》CJJ/T 8 的规定执行。

1.3.4 采用自由设站法（边角测量后方交会）增设图根控制点测站点，其测站点相对邻近图根图根

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0.05m，高程中误差不应大于基本等高距的 1/6。

1.3.5 采用水准测量技术实施高程控制测量时，应起算于不低于四等水准精度的高程控制点，一般

布设成附合水准线路。对起闭于同一个高程控制点的闭合环，必须先检测、确定起算点高程的正确

性后使用。其主要技术要求、高差检测精度要求应按《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的规定执行。

1.3.6 采用电磁波三角高程测量方法实施高程控制测量时，应符合如下规定：

1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宜在平面控制点的基础上布设成三角高程网或高程导线。

2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城市测量规范》CJJ/T 8的规定。

1.3.7 采用 GNSS 静态测量施测高程控制代替四等水准测量时，应联测至少 1 个已知高程控制点进

行检核，检核高程较差应不大于 0.06m。采用其他 GNSS高程测量方法实施高程控制测量时，应符

合《城市测量规范》CJJ/T 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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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多测合一”专项测量精度要求

1.4.1 “多测合一”各种成果图件的图面精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平地、丘陵地区的地物点相对邻近平面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应不超过图上±0.5mm；

2 地物点相对邻近地物点的间距中误差不应超过图上±0.4mm；

3 山地、高山地等困难地区可按前述精度要求放宽 0.5 倍。

1.4.2 “多测合一”工程中包括：房角点、围墙角点、权属界址点、房产要素点、地下管线点、绿

地要素明显特征点及其他重要地物点等的平面测量精度应满足下表要求，其他地物点的平面测量精

度应符合现行《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的要求。

类别

相对邻近控制点点位误差
(cm)

界址点、重要
地物点间间距
允许误差(cm)

重要地物点与
邻近地物点间
距允许差 (cm)

适应范围

中误差 允许误差

I ±5 ±10 ±10 ±10 Ⅰ、Ⅱ类区街坊外围点及Ⅰ类区街
坊内明显点、主要地物点

II ±7 ±15 ±15 ±15 Ⅰ类区街坊内隐蔽点及Ⅱ类区部
分明显点、次要地物点

注：根据武汉市实际情况，按土地使用稳定状况，分为两类区域。Ⅰ类：权属单位使用土地相对稳定的地区；

Ⅱ类：易变的和即将拆迁的地区。施测困难地区的点位中误差、间距中误差，可按上述规定放宽 0.5 倍。地下管线

点、绿地要素明显特征点均按Ⅰ类地物点精度要求。

1.4.3 “多测合一”工程中各种用于面积计算的用地地块边长、建筑物边长的距离量测精度应符合

下表要求。

量测范围 一次距离量测中误差 分段量测总长距离量测中误差 备 注

L≤10m ≤±0.02m ≤±0.03m 1、困难地区放宽0.5倍

2、L为边长，单位：m10m＜L≤50m ≤±0.002L ≤±0.003L

L＞50m ≤±0.1m ≤±0.15m

1.4.4 “多测合一”工程中高程测量精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1 高程注记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应不超过±0.15m；

2 建筑物±0和铺装地面高程注记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应不超过±0.04m；

3 地下管线点相对于邻近控制点的高程中误差应不超过±0.03m；

4 参与覆土厚度计算的绿地核实测量高程注记点相对于邻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应不超过±

0.04m。

1.4.5 “多测合一”工程中高度测量精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建筑物高度测量的中误差应不超过±0.1m，高层与超高层建筑、施测困难或非特征部位可放

宽 0.5 倍；

2 建筑物层高测量的中误差应不超过±0.03m；

3 建筑物各层层高与其对应部位的建筑高度之差应不超过±0.1m；

4 明显管线点埋深量测中误差应不超过±0.025m；

5 隐蔽管线点的平面位置探查中误差和埋深探查中误差分别应不超过±0.05h 和±0.075h（h

为管线埋深，单位 cm；当 h＜100cm 时，按 100cm 计）；

6 绿地核实测量工程的覆土厚度测量中误差应不超过±0.056m。

1.4.6 “多测合一”工程中建筑面积精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1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建筑面积计算精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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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0.04 S +0.003S

式中 MS：建筑面积测量中误差（m
2
）

S：建筑面积（m2）

2 房产测量面积精度分为三级，各级面积的限差和中误差不应超过下表规定。

房产面积的精度等级 中误差（m
2
） 限差(△S)（m

2
）

一 0.01 � + 0.0003S 0.02 � + 0.0006S

二 0.02 � + 0.001S 0.04 � + 0.002S

三 0.04 � + 0.003S 0.08 � + 0.006S

注：ΔS――两组独立测算面积的限差，单位：m2；S――实测房面积，单位：m2。

3 人防核实测量的面积测量精度应符合房产测量二级面积精度指标的要求。

1.5 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

1.5.1 “多测合一”工程产品质量执行《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和《测绘成果

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的规定。

1.5.2 “多测合一”测绘工程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两级检查应包括测绘单位的生产

过程检查和测绘单位的成果最终检查。成果验收宜由甲方组织，或由甲方委托第三方进行。

1.5.3 通过成果质量检查和验收合格的测绘产品方可对用户提供。

1.5.4 “多测合一”测绘工程和项目完成单位，应接受武汉市测绘主管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并符

合测绘行业管理要求。

二、竣工前一阶段的“多测合一”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前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阶段涉及的“多测合

一”测绘服务包括：宗地测量、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等测

绘服务。

2.1 宗地测量

2.1.1 宗地测量应以土地权籍调查成果为依据开展工作，充分利用区域内已有的成果资料，获取和

表达项目土地及其附着物的位置、权属、形状、面积等信息。

2.1.2 不动产单元代码应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宗地号，示例如下：

420102 002001 GB00025

宗地号

地籍区和地籍子区

行政区划：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2.1.3 宗地测量的基本精度要求应符合本技术规定第 1.4 节的规定。

2.1.4 宗地测量成果图应符合《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 部分：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

图式》GB/T 20257.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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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宗地测量应符合《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 的规定。宗地草图应经权属调查部门确认，签

字盖章后作为测量数据处理和成果资料整理的依据。

2.1.6 宗地面积计算采用获取的界址点坐标，使用经测试合格的面积计算软件进行，出具宗地权属

面积计算资料。

2.1.7 宗地图编绘一般采用 A4、A3、A2 幅面，可按宗地大小编绘或缩绘。

2.1.8 宗地测量成果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 1.5 节的相关要求。

2.1.9 提供使用的宗地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2.4.1 条的要求。

其中“界址点坐标.txt”文件格式规定如下：

J1,,x1,y1

J2,,x2,y2

……

J1,,x1,y1

2.1.10 建设工程项目宗地图的图廓整饰、成图标准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1。

2.2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含地下管线信息）

2.2.1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以下简称“报建图测量”）的成图比例尺应为 1：500，基本

等高距为 0.5m。

2.2.2 报建图测量的地物点测量精度应符合本技术规定第 1.4 节的规定。

2.2.3 报建图的测量范围包括报建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范围内及外扩区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规划许可范围内拟建多层建筑物，建筑高度在 24 米（含）以下的，测量范围应不小于报建

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外 60 米。

2 规划许可范围内拟建高层或超高层建筑物，建筑高度在 24 米以上的，测量范围为地块南、

北两侧应不小于报建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外建筑物高度的 1.2 倍，最大不超过 180 米；东西两侧

应不小于报建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外 60 米。

3 大剧院、火车站、加油加气站、电视台等特殊建设工程项目，测量范围应不小于报建项目规

划许可用地红线外 80 米。

4 其他有特殊要求的工程建设项目，按其特殊要求确定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范围。

2.2.4 报建图测量工程的外业测量和数据处理工作应符合《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和《湖北

省建筑日照分析技术规范》DB/T 952-2014 的规定。其中，用地红线外 60 米范围内的建筑物、60

米至 180 米范围内 20 层以上建筑物，应测定其顶部高程。

2.2.5 报建图的图件编辑按《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第 6.6 节相关要求执行。

2.2.6 报建图图上地物、地貌各项要素的表示方法按《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 的要求执行，GB/T 20257.1 中未作规定的可采用文字注记说明。

2.2.7 报建图成果图件上应加载表示报建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可加载表示最新的规划信息、不

动产单元代码、拟建地块及周边的市政管线信息成果。

2.2.8 报建图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 1.5 节的相关要求。

2.2.9 提供使用的报建图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2.4.2 条的要求。

2.2.10 报建图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2。

2.3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

2.3.1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一般包括燃气、热力、给水、雨水、污水、工业等各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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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廊及电力、电信电缆及相关的地下工程，可根据工程目的不同对探测对象进行取舍，取舍标

准应视具体情况、管线疏密程度以及委托方要求确定。如无特殊要求应按下表的规定执行。

管线类型 取舍标准

给 水 内径≥50mm

排水(污水、雨水和雨污合流) 箱涵内宽≥400mm，内径≥200mm

燃气(煤气、天然气、液化气) 全 测

工业、电力(含路灯)、通讯、热力 全 测

2.3.2 承载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的地形图，其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城市

测量规范》CJJ/T 8 的规定；地物要素在满足管线图使用目的时可适当取舍；地形图的测量范围宜

包括管线两侧外第一排建筑物或市政道路的两侧不小于 30m 范围。用于建筑工程规划报建使用的市

政管线信息，应利用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成果。

2.3.3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工程应根据作业内容及技术要求，做好相应技术和资料准

备，结合现场踏勘情况编写市政管线探查、测绘技术方案，报批后实施。

2.3.4 地下管线探查工作应现场调查各种明显管线和隐蔽管线的平面位置、埋深、类别、材质、规

格及附属设施等，绘制探查草图，填写管线点调查表中（或记录在草图上）。

2.3.5 对各类地下管线的调查，应符合《城市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技术规程》

CJJ61-2017的规定；通过调查、探测所确定的地下管线的位置应用特定的符号在地面上标定。

2.3.6 管线点测量应符合《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和《城市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技

术规程》CJJ 61-2017 的要求。

2.3.7 管线探测完成后，应编制综合管线图、建立符合《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DB42/T 1159-2016要求的“地下管线数据库”、编写成果报告书。

2.3.8 地下管线图的图面编辑应符合《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2017 的规定，并可标注

不动产单元代码。

2.3.9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

要求。

2.3.10 提供使用的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

本规定第 2.4.3 条的要求，并应汇交电子数据成果，更新“武汉市城市地下管线数据库”。

2.3.11 市政管线工程综合地下管线图可单独出具，也可在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上加载表示成

果信息。单独出具的市政管线工程综合地下管线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3。

2.4 竣工前一阶段“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提交目录

2.4.1 宗地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宗地测量

宗地测量成果报告

宗地测量成果报告书.pdf
宗地面积计算资料.pdf
界址点坐标.txt
宗地图. dwg
宗地图. pdf

2.4.2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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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报告书.pdf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dwg

2.4.3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报告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成果报告书. pdf
综合地下管线图. dwg

入库数据

综合地下管线数据.mdb

三、竣工后一阶段的“多测合一”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后一阶段联合验收和产权登记涉及的“多测合一”测绘服务包括：建筑工程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绿地核实测量、人防核实测量、不动产测量

（地籍测量、房产实测绘）、地下管线测量（小区管线测量）等测绘服务。

3.1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3.1.1 进行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简称“规划核实测量”），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建筑工程已按规划许可要求建设完成建筑物的主体工程，外墙装饰完毕，室内地面已硬化。

2 市政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工程设施已按规划许可要求建设完成。

3 用地范围内应当拆除的建筑物及因工程建设需要搭建的临时设施、施工设备等按要求拆除完

毕，施工场地清理完毕。

4 分期建设的建筑工程申请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应满足上述“1、2、3”款的规定要求，

建成区与施工区应设置安全隔离设施，并能正常投入使用。

3.1.2 规划核实测量应在符合相关技术规定、规范及城乡规划管理部门要求的前提下，现场全面核

查与测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内及周边相关要素，主要包括：基础地理信息要素、规划信息要素

及其他相关要素。

3.1.3 规划核实测量应针对规划审批的各项指标，逐项开展测量核实工作，测绘成果应满足本技术

规定第 1.4 节的精度要求。

3.1.4 规划核实测量的建筑面积计算按武汉市现行有效的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相关规定执行。

3.1.5 规划核实测量工作，应编绘核实测量成果图、编写核实测量报告。核实测量成果图和其他资

料应符合《武汉市系列比例尺地形图要素分类编码及数据库标准》DB/T 651 和《城市建设工程竣工

测量成果规范》CH/T 6001 的规定，核实测量成果图上应标注不动产单元代码。

3.1.6 规划核实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 1.5 节的相关要求。

3.1.7 提交使用的规划核实测量项目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3.7.1 条

的要求。

3.1.8 规划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4。



9

3.2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3.2.1 依据管理要求，为保障城市地下管线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现势性，地下管线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需开展地下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工作，获得管线建成后的

位置信息和相关属性信息。建设单位在沟槽开挖后，管道覆土前配合管线测量单位完成管线竣工测

量。

3.2.2 承载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的地形图，其测量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城市测

量规范》（CJJ/T 8）的规定，地物要素在满足管线图使用目的时可适当取舍；地形图的测量范围宜

包括管线两侧外第一排建筑物或市政道路的两侧不小于 30m。

3.2.3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的控制测量、带状地形图测量工作，应符合《城市测量规范》

CJJ/T 8的相关规定，管线点测量应按《地下管线核验测量与竣工测量技术规程》T/CAS 427相关要

求执行。

3.2.4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完成后，应进行数据处理，编绘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

测量图（可标注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竣工测量成果表、《武汉市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

量成果报告书》、建立符合《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DB42/T 1159-2016 要求的数

据库文件。

3.2.5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 1.5 节的相关要求，

相关精度应符合《地下管线核验测量与竣工测量技术规程》T/CAS 427 要求。

3.2.6 提供使用的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

定第 3.7.2 条的要求，并应汇交电子数据成果，更新“武汉市城市地下管线数据库”及交通市政规

划、现状、审批 “一张图管理系统”。

3.2.7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5。

3.3 绿地核实测量

3.3.1 开展绿地核实测量应满足所在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1 建设工程应建设完成且满足规划条件核实测量要求；

2 苗木种植、草皮铺设完毕；

3 园林设施施工完毕；

4 独立人工造景水域施工完毕；

5 镂空植草砖铺设并植草完毕；

6 独立乔木、成行乔木和树阵绿化施工完毕；

7 垂直绿化施工完毕。

3.3.2 绿地核实测量的范围应包含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核定的用地范围，并包括建设区外第一栋建筑

物，或市政道路，或建设区外不小于 30 m的区域。

3.3.3 绿地核实测量的控制测量、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测量工作，应符合《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的规定，测量成果图的成图比例尺、图式应符合本规定第 1.1 节的要求；绿地要素的测量应符合城

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审批要求。

3.3.4 一般绿地单元应按平面投影面积计算，立式种植方式的垂直绿化应按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3.3.5 建设工程配套绿地率应按总绿地面积除以规划许可用地面积来计算。整体规划、分期开发的

建设工程，可在前期绿地面积计算时只汇总建设工程分期界限范围内的绿地面积，不计算分期绿地

率。建设工程整体建设完成后，应汇总分期计算的绿地面积计算建设工程配套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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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图内应清晰、准确标注绿地编号和绿地单元投影面积。绿地编号由建设工

程配套绿地注记加绿地单元流水号组成。如：“J3”，“J”表示集中绿地，“3”表示流水号。

3.3.7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报告应按固定格式编制，宜包括：封面、目录、技术说明、成果汇总表、

绿地单元分类统计表、成果图的纸质与电子文件。

3.3.8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经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提供项目委托方使用。

3.3.9 提供使用的绿地核实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3.7.3 条的要

求。

3.3.10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6。

3.4 人防核实测量

3.4.1 人防核实测量是指对人防工程中的各项面积、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层高、室内地坪标高等

进行的测绘活动。

3.4.2 开展人防核实测量时，应收集人防建设工程设计和审批资料信息，主要包括：

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 人防工程报建审批行政许可决定书；

3 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4 施工设计文件和有关设计变更资料；

5 人防工程竣工图；

6 建筑工程如设有人防警报控制室的需提供平面图；

7 人防核实测量需要的其他资料。

3.4.3 人防核实测量工作的内容一般应包括：

1 人防工程基本情况调查：通过调查明确各防护单元以内的防护功能设施以及辅助设施。包括

防护单元战时功能及范围划分、战时出入口位置、机动停车位、电站、通风井、管道井，人防区域

不满足净高要求的区域等。

2 内部空间测量包括人防工程建筑面积、防护单元建筑面积、人防工程结构面积、人防工程有

效面积、人防工程口部面积、各层净高，室内标高等测量。

3 人防工程边界点坐标、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的测量。

4 人防区机动停车位统计。

3.4.4 人防核实测量方法一般应包括：

1 根据人防工程竣工图纸，判别人防工程各类空间的性质，调查人防工程基本情况。

2 内部空间尺寸测量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法、全站仪自由设站法、钢尺或手持测距仪实测边长

等方法进行施测。

3 室内外地坪标高可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或三角高程方法实测。层高可采用三角高程、手持测距

仪或钢尺丈量等方法施测。

4 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可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或 RTK 方法直接施测，也可通过解析法计算求

得。

3.4.5 人防核实测量实测精度应符合本规定 1.4 节的要求。测量成果长度取位至 0.01m，测量成果

面积取位至 0.01 ㎡。

3.4.6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人防工程中以最外一道防护门（防护门）、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

防护外墙边缘围合而成的结构外围水平面积。其值为各防护单元建筑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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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防工程掩蔽面积：人防工程供掩蔽人员、物资和车辆使用的有效面积。其值为与防护密闭

门(和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外墙外边缘形成的建筑面积扣除结构面积和下列各部分面积后

的面积：

（1）口部房间、防毒通道和密闭通道面积；

（2）通风、给排水、供电、防化和通信等专业设备房间面积；

（3）厕所、盥洗室面积。

3 人防工程有效面积：指能供人员、设备使用的面积。其值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与人防工程结

构面积之差。

4 人防工程结构面积：人防工程的墙、柱等结构所占水平面积之和。

5 人防工程口部面积：人防工程第一道防护门或防护密闭门、悬板活门以内，最后一道密闭门

以外的通道和设备设施房间（含扩散室）的净面积。其值为为各防护单元口部面积之和。

6 防护单元建筑面积：以最外一道防护密闭门（防护门）、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防护

外墙边缘和防护单元隔墙中线形成的，其防护设备和内部设备均能自成系统的使用空间的建筑面积。

其值为防护单元有效面积与防护单元结构面积之和。

3.4.7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应符合如下规定：

1 不同层高的面积计算：结构层高 2.20m 及以上者应计算全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 2.20m 以下

的部位不应计算建筑面积。

2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计算细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临空墙体、外墙按外围线计算；

（2）防护单元间墙体以墙体中间为界，量至墙体厚度的 1/2 处；

（3）多层人防工程逐层按此规则独立计算汇总。

3.4.8 人防核实测量应编绘人防核实测量成果图、编制人防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人防核实测量成果

图比例尺一般不得小于 1:500，并应标注不动产单元代码。

3.4.9 人防核实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 1.5 节的相关要求。

3.4.10 提交的人防核实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3.7.4 条的要求。

3.4.11 防护单元划分及剖面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7，人防工程区域范围及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示意

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8，人防核实测量平面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9。

3.5 不动产测绘

建设工程竣工后的不动产测绘技术工作一般应包括：地籍测量、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编绘

和房产实测绘。

（Ⅰ）地籍测量

3.5.1 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应开展地籍测量工作。地籍测量应按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相关要求

执行。

3.5.2 地籍测量工作应按本规定第 2.1 节的技术方法和要求实施。重点核查权籍界址点、地物要素

和城市规划信息要素等。

3.5.3 地籍测量成果，包括宗地图和相关资料，应经质检合格后方可提供使用。

3.5.4 提交使用的地籍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3.7.5 条的要求。

3.5.5 宗地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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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编绘

3.5.6 建设工程竣工后，为开展商品房不动产首次登记，应编绘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宗地略

图（个人共用宗）编绘可依据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经现场核实后，加载地块权属

宗地信息、规划信息编绘的宗地图进行。

3.5.7 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的编绘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在图幅的左上角统一填写任务号。

2 图幅中的土地权利人应填写为“×××全体业主”。

3 标注的宗地不动产单元号，宗地代码和宗地面积。

3.5.8 宗地略图图幅大小一般可采用 A4 图幅编绘。当宗地面积大于 20 万平方米时，宜采用 A3 幅

面编制。

3.5.9 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和相关资料，经质检合格后方可提供使用。

3.5.10 提供使用的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和相关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3.7.6

条的要求。

3.5.11 不动产登记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成果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11。

（Ⅲ）房产实测绘

3.5.12 不动产测绘（房产实测绘）应以房屋调查成果为依据，并可利用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

城市基础控制网成果等资料开展工作，获取和表达工程建设项目建筑物的位置、权属、形状、面积

等信息。

3.5.13 不动产单元代码应采用分段表示，包括行政区划代码、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宗地号和定着

物代码，示例如下：

420102 002001 GB00025 F00280018

定着物代码

宗地号

地籍区和地籍子区

行政区划：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3.5.14 房产实测绘的基本精度要求应符合本技术规定第 1.4 节的规定。

3.5.15 房产实测绘的房产分幅图的分幅与编号应符合武汉市 1:2000 图幅、1:500 图幅的分幅标准

和编号规定。

3.5.16 房产实测绘应符合湖北省地方标准《房产测绘技术规程》DB42/T 1049 的规定。

3.5.17 房产实测绘分层分户测绘应依据《房屋面积测绘调查表》进行，其分层、分户测绘边长精

度符合本规定第1.4.6条的规定。

3.5.18 房屋建筑面积（包括分层分户面积）计算标准按武汉市现行有效的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

相关规定执行。

3.5.19 房屋的共有建筑面积应分摊到每一房屋户，其分摊规则应符合《房产测绘技术规程》DB42/T

1049 的规定。

3.5.20 房产分层平面图、分户平面的编绘一般采用 A4、A3 幅面，可按建筑物大小编绘或缩绘。

3.5.21 房产实测绘内外业工作完成后，应编制不动产测绘（房产实测绘）技术报告。

3.5.22 房产实测绘成果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 1.5 节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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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 提交使用的房产实测绘项目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 3.7.7 条

的要求。

3.5.24 房产实测绘的房产平面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 12，分层平面图、分户平面图样图见本规定附

图 13、附图 14，房产权证附图见本规定附图 15。

3.6 地下管线测量（小区管线测量）

3.6.1 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可开展建设地块范围内的地下管线测量，简称“小区管线

测量”。

3.6.2 小区管线测量应收集地下管线设计、施工和竣工资料，利用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

图件。

3.6.3 小区管线测量和成果、成图应符合本规定第 2.3 节的相关要求。

3.7 竣工后一阶段“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提交目录

3.7.1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报告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 pdf
层高、建筑高度示意图.dwg
建筑基底/建筑密度测算图.dwg
单体建筑功能分区核实图.dwg
地下空间平面图. dwg
平面位置关系规划审批与规划核实对比图. dwg
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 dwg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规划条件核实证明图. dwg

3.7.2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报告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 pdf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 dwg
地下管线成果表. pdf

入库数据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数据.mdb
3.7.3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绿地核实测量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报告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 pdf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图. dwg

3.7.4 人防核实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人防核实测量

人防核实测量成果

人防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书. pdf
人防核实测量成果表. pdf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对照表. pdf



14

防护单元建筑面积对照表. pdf
防护单元划分及立面图. pdf
人防工程区域范围及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示意图. pdf
人防核实测量平面图. dwg

3.7.5 宗地测量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不动产测绘（地籍测量）

地籍测量成果报告

地籍测量成果报告书.pdf
宗地面积计算资料.pdf
界址点坐标.txt
宗地图. dwg
宗地图. pdf

3.7.6 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编绘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

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编绘成果报告

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编绘成果报告书. pdf
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 pdf

3.7.7 不动产测绘（房产实测绘）成果组织

［受理编号］+［不动产单元代码］+房产实测绘

房产实测绘成果报告

房屋栋号_房产实测绘报告. pdf
房产平面图. dwg
房屋栋号_分层图

第 1层.pdf
第 2层.pdf

……

第 X层. pdf
房屋栋号_分户图

房号 101.pdf
房号 102.pdf

……

房号 XXX.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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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宗地图（样图）



16

附图 2：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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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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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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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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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6：绿地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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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防护单元划分及剖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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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人防工程区域范围及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示意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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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9：人防核实测量平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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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0：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宗地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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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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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2：房产平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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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3：房产测量分层平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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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图 14：房产测量分户平面图（样图）



29

附图 15：房产权证附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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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成果报告书（范例）

武汉市建设工程“多测合一”

成果报告书

（XXXX 测绘事项）

受理编号： XXXX

不动产单元代码： 42010203GB000XX

委托单位： XXXXXXXXXXXX

工程名称： XXXXXXXXXXXX

工程编号： XXXXXX

XXXX 测绘单位名称

20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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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XXX（测绘事项）

成果报告书

受理编号： XXXX

不动产单元代码： 42010203GB000XX

委托单位： XXXXXXXXXXXX

工程名称： XXXXXXXXXXXX

工程编号： XXXXXX

测绘单位（盖章）： XXXXXX

资质证书： 甲测资字 XXXXXXXX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证书：XXXXXXXXXXXX

联系电话：027-XXXXXXXX

工程负责人（签字）： XXXXX

审核人（签字）： XXXXX

审定人（签字）： XXXXX

单位负责人（签字）： XXX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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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绘 声 明

一、本报告仅作为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多测合一”行政审批的

测绘成果资料。

二、本单位保证本报告测绘内容与外业测量日期的现场实际情况

一致。若本报告所涉及的测绘内容发生变化，请及时告知本测绘单位

开展变更测量。

三、本单位承诺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对本次测绘工作所涉及

的资料和信息不泄密、不外传。

四、本单位不对委托方提供资料、信息的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

五、本单位对本测绘成果报告书承担质量责任。

六、本测绘报告未加盖本单位印章的无效，测绘成果涂改后未加

盖本单位印章的无效。

七、委托方若对本报告有异议，应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向本单位提出。

XXXXXX 测绘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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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成果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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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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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目录依据武汉市建设工程“多测合一”项目的实际提供成果资料编目，其中宗

地测量、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不动产测

绘（地籍测量、宗地略图编绘）等项目，可不编写“测绘报告”；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

建图测量、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项目无附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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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说明

受 委托， （测绘单位）于

年 月 日对 项目进行了工程建设项目“多

测合一” 测绘，项目位于 ，外业测量完成时间

为 年 月 日，成果完成时间为 年 月 日。现将有关情

况简要说明如下：

1.测绘基准：平面坐标系统为武汉 2000 坐标系，高程系统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2.作业依据（本测绘事项采用的相关规范标准）：

□《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

□《房产测量规范（第 1单元：房产测量规定）》GB/T 17986.1

□《房产测量规范（第 2单元：房产图图式）》GB/T 17986.2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 50038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GB 50225

□《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标准》CJJ/T 73

□《城市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技术规程》CJJ61-2017

□《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

□《城市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成果规范》CH/T 6001

□《武汉市系列比例尺地形图要素分类编码及时空数据库标准》DB42/T 651

□《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技术规范》DB42/T 1159-2016

□《房产测绘技术规程》DB42/T 1049-2015

□《建设工程配套绿地测量规范》DB42/T 1550

□《地下管线核验测量与竣工测量技术规程》T/CAS 427

□《武汉市建设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则》（武自然资规规［2022］1号）

□《武汉市不动产登记局关于统一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和图件编绘等事项的通知》

（武不动产发［2015］3号）

□《武汉市建设工程配套绿地面积审核及核实验收工作操作规定》（武园发［2017］

109号）

□《武汉市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成果技术规定》

3.测绘人员

序号 姓名 岗位工作 签名 是否注册测绘师

1 XXX 工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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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XX 质量检查

3 XXX 作业员

4 XXX 绘图员

5

5.使用仪器

序号 仪器名称 品牌型号 仪器编号 精度等级 检定有效性

1

2

3

4

6.使用软件

序号 软件名称 软件用途 商用软件/自研

1

2

3

4

7.工作量统计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量 备 注

1

2

3

4

8.成果检查结论

经质检， 测绘成果符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成果合格，可

提供使用。

9.在成果使用过程中，如发现疑异，请拨打电话或直接来本单位咨询，本单位将

提供满意的服务。本单位地址：武汉市 XXX 区 XXXX 路 XXX 号，联系电话：

027-********。

XXXX 测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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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报告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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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附表

（附表：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定执行。以人防核实测量项目为例示例如下。）

人防核实测量成果表

人 防 工 程
面积指标

建筑面积（㎡）

掩蔽面积（㎡）

有效面积（㎡）

结构面积（㎡）

口部面积（㎡）

内 部 地 坪
标 高 及 室
内净高

内部地坪标高
平均值（m）

室内净高（m）

机 动 停 车
位

数量

人 防 口 部
数量

主要口个数

次要口个数

战 时 出 入
口 地 面 位
置坐标

人防一号口 X=...，Y=...

人防二号口 X=...，Y=...

人防三号口 X=...，Y=...

... ...

测绘： 检查：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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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程建筑面积对照表

名称

内容 审批应建建筑

面积（㎡）

设计建筑面积

（㎡）

实测建筑面积

（㎡）
差值

人防工程

注:差值=设计建筑面积-实测建筑面积

测绘： 检查： 审核：

防护单元建筑面积对照表

名称

内容
战时功能

设计建筑面积

（㎡）

实测建筑面积

（㎡）
差值

防护单元一

防护单元二

...

战时电站

合计

注:差值=设计建筑面积-实测建筑面积

测绘： 检查：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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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附图

（略）


	武汉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成果技术规定
	一、总体要求
	1.1  测绘基准及基本要求
	1.1.1  武汉市“多测合一”测绘工程应采用如下测绘基准：
	1.1.2  武汉市“多测合一”各项测绘工程，应按照《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
	1.1.3  “多测合一”各项工程成图图式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 1:500、1:1000、1：200
	1.1.4  “多测合一”各项工程的数据成果应符合湖北省地方标准《武汉市系列比例尺地形图要素分类编码
	1  各项成果数据应按特征或功能进行分层，并保证数据结构的一致性、规范性、相对稳定性、可扩充性。
	2  “多测合一”各项成果图上，应标注委托方提供的建设项目地块不动产单元代码；在电子图上，应放置在“
	3  测区范围内的所有八层（含）以上的建筑物，每栋建筑应有不少于两个角点采用解析法实测坐标，并在成图
	4  各项测绘成果电子图上的其他成果标注信息，如成果表格、注记等，均设置“数据成果”层保存；宗地（房
	1.1.5  “多测合一”各项工程成图比例尺，除特别要求外，应选用1:500。
	1.1.6  “多测合一”的各测绘工程以中误差作为衡量测量精度的指标，以两倍中误差作为测量极限误差。
	1.1.8  测绘工作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的各类软件应通过测试。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3  控制测量精度要求

	1.3.3  采用导线测量技术实施平面控制测量时，各级电磁波测距导线的主要技术要求应按《城市测量规范
	1.3.5  采用水准测量技术实施高程控制测量时，应起算于不低于四等水准精度的高程控制点，一般布设成
	1.3.6  采用电磁波三角高程测量方法实施高程控制测量时，应符合如下规定：
	1.4  “多测合一”专项测量精度要求

	1.4.1  “多测合一”各种成果图件的图面精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1  平地、丘陵地区的地物点相对邻近平面控制点的点位中误差应不超过图上±0.5mm；
	2  地物点相对邻近地物点的间距中误差不应超过图上±0.4mm；
	3  山地、高山地等困难地区可按前述精度要求放宽0.5倍。
	1.4.2  “多测合一”工程中包括：房角点、围墙角点、权属界址点、房产要素点、地下管线点、绿地要素
	1.5  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

	1.5.2  “多测合一”测绘工程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两级检查应包括测绘单位的生产过程检
	1.5.3  通过成果质量检查和验收合格的测绘产品方可对用户提供。

	二、竣工前一阶段的“多测合一”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前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阶段涉及的“多测合一”测绘服务包括：
	2.1  宗地测量
	2.1.1  宗地测量应以土地权籍调查成果为依据开展工作，充分利用区域内已有的成果资料，获取和表达项
	2.1.3  宗地测量的基本精度要求应符合本技术规定第1.4节的规定。
	2.1.4  宗地测量成果图应符合《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
	2.1.6  宗地面积计算采用获取的界址点坐标，使用经测试合格的面积计算软件进行，出具宗地权属面积计
	2.1.7  宗地图编绘一般采用A4、A3、A2幅面，可按宗地大小编绘或缩绘。
	2.1.8  宗地测量成果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要求。
	2.1.9  提供使用的宗地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2.4.1条的要求。其
	J1,,x1,y1
	J2,,x2,y2
	……
	J1,,x1,y1
	2.1.10  建设工程项目宗地图的图廓整饰、成图标准样图见本规定附图1。
	2.2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含地下管线信息）

	2.2.1  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以下简称“报建图测量”）的成图比例尺应为1：500，基本等
	2.2.2  报建图测量的地物点测量精度应符合本技术规定第1.4节的规定。
	2.2.3  报建图的测量范围包括报建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范围内及外扩区域，应符合以下规定：
	2.2.7  报建图成果图件上应加载表示报建项目规划许可用地红线，可加载表示最新的规划信息、不动产单
	2.2.8  报建图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要求。
	2.2.9  提供使用的报建图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2.4.2条的要求。
	2.2.10  报建图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2。
	2.3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
	2.4  竣工前一阶段“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提交目录


	三、竣工后一阶段的“多测合一”
	3.1  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3.1.1  进行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简称“规划核实测量”），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3.1.2  规划核实测量应在符合相关技术规定、规范及城乡规划管理部门要求的前提下，现场全面核查与测
	3.1.3  规划核实测量应针对规划审批的各项指标，逐项开展测量核实工作，测绘成果应满足本技术规定第
	3.1.5  规划核实测量工作，应编绘核实测量成果图、编写核实测量报告。核实测量成果图和其他资料应符
	3.1.6  规划核实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要求。
	3.1.7  提交使用的规划核实测量项目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3.7.1条的
	3.1.8  规划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4。
	3.2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

	3.2.1  依据管理要求，为保障城市地下管线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现势性，地下管线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取
	3.2.4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完成后，应进行数据处理，编绘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图
	3.2.5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要求，相关
	3.2.6  提供使用的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3
	3.2.7  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5。
	3.3  绿地核实测量

	3.3.1  开展绿地核实测量应满足所在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并满足以下要求：
	3.3.2  绿地核实测量的范围应包含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核定的用地范围，并包括建设区外第一栋建筑物，或
	3.3.3  绿地核实测量的控制测量、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测量工作，应符合《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3.3.4  一般绿地单元应按平面投影面积计算，立式种植方式的垂直绿化应按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3.3.5  建设工程配套绿地率应按总绿地面积除以规划许可用地面积来计算。整体规划、分期开发的建设工
	3.3.6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图内应清晰、准确标注绿地编号和绿地单元投影面积。绿地编号由建设工程配套
	3.3.7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报告应按固定格式编制，宜包括：封面、目录、技术说明、成果汇总表、绿地单元
	3.3.8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经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提供项目委托方使用。
	3.3.9  提供使用的绿地核实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3.7.3条的要求
	3.3.10  绿地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6。
	3.4  人防核实测量

	3.4.1  人防核实测量是指对人防工程中的各项面积、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层高、室内地坪标高等进行的
	3.4.2  开展人防核实测量时，应收集人防建设工程设计和审批资料信息，主要包括：
	3.4.3  人防核实测量工作的内容一般应包括：
	1  人防工程基本情况调查：通过调查明确各防护单元以内的防护功能设施以及辅助设施。包括防护单元战时功
	2  内部空间测量包括人防工程建筑面积、防护单元建筑面积、人防工程结构面积、人防工程有效面积、人防工
	3  人防工程边界点坐标、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的测量。
	4  人防区机动停车位统计。
	3.4.4  人防核实测量方法一般应包括：
	1  根据人防工程竣工图纸，判别人防工程各类空间的性质，调查人防工程基本情况。
	2  内部空间尺寸测量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法、全站仪自由设站法、钢尺或手持测距仪实测边长等方法进行施测
	3  室内外地坪标高可采用几何水准测量或三角高程方法实测。层高可采用三角高程、手持测距仪或钢尺丈量等
	4  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可采用全站仪极坐标法或RTK方法直接施测，也可通过解析法计算求得。
	3.4.5  人防核实测量实测精度应符合本规定1.4节的要求。测量成果长度取位至0.01m，测量成果
	3.4.6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人防工程中以最外一道防护门（防护门）、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防护外墙边缘
	2  人防工程掩蔽面积：人防工程供掩蔽人员、物资和车辆使用的有效面积。其值为与防护密闭门(和防爆波活
	（1）口部房间、防毒通道和密闭通道面积；
	（2）通风、给排水、供电、防化和通信等专业设备房间面积；
	（3）厕所、盥洗室面积。
	3  人防工程有效面积：指能供人员、设备使用的面积。其值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与人防工程结构面积之差。
	4  人防工程结构面积：人防工程的墙、柱等结构所占水平面积之和。
	5  人防工程口部面积：人防工程第一道防护门或防护密闭门、悬板活门以内，最后一道密闭门以外的通道和设
	6  防护单元建筑面积：以最外一道防护密闭门（防护门）、防爆波活门相连接的临空墙、防护外墙边缘和防护
	3.4.7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应符合如下规定：
	1  不同层高的面积计算：结构层高2.20m及以上者应计算全建筑面积；结构层高在2.20m以下的部位
	2  人防工程建筑面积计算细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临空墙体、外墙按外围线计算； 
	（2）防护单元间墙体以墙体中间为界，量至墙体厚度的1/2处； 
	（3）多层人防工程逐层按此规则独立计算汇总。
	3.4.9  人防核实测量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要求。
	3.4.10  提交的人防核实测量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3.7.4条的要求。
	3.4.11  防护单元划分及剖面图样图见本规定附图7，人防工程区域范围及战时出入口地面位置示意图样
	3.5  不动产测绘
	（Ⅰ）地籍测量
	（Ⅱ）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编绘
	（Ⅲ）房产实测绘

	3.5.12  不动产测绘（房产实测绘）应以房屋调查成果为依据，并可利用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城市基
	3.5.14  房产实测绘的基本精度要求应符合本技术规定第1.4节的规定。
	3.5.15  房产实测绘的房产分幅图的分幅与编号应符合武汉市1:2000图幅、1:500图幅的分幅
	3.5.20  房产分层平面图、分户平面的编绘一般采用A4、A3幅面，可按建筑物大小编绘或缩绘。
	3.5.22  房产实测绘成果的质量检查和成果验收应符合本规定第1.5节的相关要求。
	3.5.23  提交使用的房产实测绘项目成果、成图资料（纸质与电子文件）应符合本规定第3.7.7条的
	3.6  地下管线测量（小区管线测量）

	3.6.1  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可开展建设地块范围内的地下管线测量，简称“小区管线测量”
	3.6.2  小区管线测量应收集地下管线设计、施工和竣工资料，利用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件
	3.6.3  小区管线测量和成果、成图应符合本规定第2.3节的相关要求。
	3.7  竣工后一阶段“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提交目录

	附图1：宗地图（样图）
	附图2：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样图）
	附图3：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样图）
	附图4：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成果图（样图）
	附图9：人防核实测量平面图（样图）
	附图10：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宗地图（样图）
	附图11：宗地略图（个人共用宗）（样图）
	附图12：房产平面图（样图）
	附图13：房产测量分层平面图（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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